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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家政策之國有資產活化思維 

口述作者 游適銘∕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副署長 

                    文字整理 李睿莆∕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國 34 年台灣光復後，政府接收日本公

私機構、企業會社及日本人私有之各項

財產為國產，先後設立臺灣省日產處理委員

會、臺灣省日產清理處、臺灣省公產管理處及

臺灣土地銀行等機構以管理國有土地。爾後

因監察院決議國有財產應由中央設置專責機

構管理，故在 49 年 12 月 12 日設立國有財產

局，並於 102 年將其升格為國有財產署。近年

來，財政部為提升國有財產運用效能，積極活

化國家資產，創造永續且穩定之財源，以推行

國家政策或協助民間經濟之發展，貫徹「以財

政支援建設，以建設培養財政」之目標。 

國有財產署之量能 

  財政部職掌國家財政事務，業務範圍甚廣，

其底下設立之國有財產署，便係針對「國有財

產」為管理或處分，以利國家籌措政府財源。

國有財產之中，又以國有土地最為大宗（登記

加未登記之國有土地面積佔台灣地區土地總

面積的 64%），且具高度經濟價值（臺灣地區

目前完成測量登記之國有土地 222 萬公頃，

價值 5 兆 4,212 億餘元，含非公用約 8.9 兆餘

元）。國有土地可分為公用與非公用。前者係

指國家直接供公共使用之國有土地；其餘非

國家直接利用之國有土地為後者，由國有財

產署全權代管。然而，國有財產署處分國有非

公用財產並非全然無限制。現行法體系中，相

關法規有國有財產法和其派生之相關處理要

點、注意事項、辦法等，供國有財產署管理、

處分、使用、收益時作為參照依據。 

國有資產活化之動機 

  國有財產屬全民資產，且國有土地乃國家

重要之資源，然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消極靜

態管理的模式已不符現代社會之需求與期待；

再者，政府推動民營化的過程中，公營事業藉

由深入檢討最適當之資產負債規模，繳回大

量不動產，惟繳回後按國有財產法規定，由

「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雖使資

產活化產生收益，卻無益於支援公務、公共全

民使用。而部分公營事業因產業性質或負擔

政策任務，導致長期以來有龐大不動產，同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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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易經由績效之提昇，提高資產報酬率，基

於種種財務因素，顯不利於民營化之推動。 

  綜上述之理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配合

國家政策，在國有非公用土地中，增進土地運

用效益，積極創造資產價值。不僅將充裕國家

財力，其經營管理之利益，亦能為全民所共享。

是故，如何活化公營事業所解繳之不動產，使

其運用最大化，順帶拉動經濟景氣復甦，並挹

注國庫收入、健全政府財政，達成「多元運用

國家資產，創造永續財源」施政方針，實為刻

不容緩之議題。 

因應疫情所採取之措施 

  2019 年底，世界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下稱新冠肺炎），影響世界各國產業甚

巨，各國政府也相應採取鎖國與紓困政策，以

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規模過大，與緩和其所衍

生出之經濟發展層面問題。 

  而我國考量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經濟情況加

劇，行政院於 109 年 4 月 8 日宣布國有非公

用不動產 109 年租金減收 2 成，具有帶頭示

範作用。國有財產署延續其原本土地提供使

用方式，包括委託經營、設定地上權、結合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改良利用等相關土地租

金之減收措施，經財政部核定一律比照非公

用不動產出租租金減收 20％，並得向國產署

各分署(辦事處)申請展延繳納期限至 109 年

12 月底前繳清，期間免計收違約金及遲延利

息，以減輕民眾及企業負擔，共度艱困時期，

遵循了行政院院長指示之「寬一點」、「快一

點」、「方便一點」的精神，協助民間機構度過

疫情衝擊。 

  在法規範方面，因該情況較為特殊，依傳染

病防治法第 56 條之規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成立期間，各級政府機關得依指揮官之

指示，借用公有財產，並不受國有財產法第四

十條及地方公產管理法規等之限制，以加速

相關行政程序之進行。 

其他活化國產之具體政策 

  在一般時期，國產署在活化國有資產方面

亦不遺餘力。推行之具體措施具有多面向之

考量，如推動社會住宅，配合住宅主管機關撥

用國有房地或租用土地，並保留部分供辦理

先期規劃。再者，尚有招標設定地上權、結合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改良利用。前者最廣

為人知的係世貿三館案，在政府保有所有權

情形下，供地上權給民間長達 70 年，以利開

發，使國有土地利用達到最大之經濟效益，亦

試圖消弭房地產飆漲等亂象；而後者則可配

合相關法規（如國有財產法第 47 條），引進

民間資金，帶動產業發展。尚有政策如加強清

理佔用、參與都市更新、太陽能光電政策、促

進環境保護、向海致敬政策，和國有非公用文

化資產認養等措施，以活化國有資產，其目的

不全然係因收益，環境議題與永續發展亦包



 

Zhinan New Deal No.4 2020.08.26  6 

含其中，顯示了國有財產署在利用國有資產

時之多元性。 

結語 

  國有財產署之使命與功能基本上能由四字

概括－「加減乘除」。以加值（國土利用）、減

輕（財政負擔）、乘效（相乘效應）、除占（排

除佔用），為核心發展出各項活化國有財產之

政策，乃國產署使命之一部。而了解國家當前

政策之國有資產活化之思維，亦有助於將閒

置或不經濟之國有資產的效用最大化，使得

落實國家政策及增裕庫收得以雙管齊下，更

能大幅增進國家人民之福祉。 

同場加映（世大運經驗談） 

  2017 年，有小奧運之稱的世界大學運動會

在台北市等盛大舉行。筆者當時擔任世大運

副執行長一職，並於籌備期間致力於海外行

銷與國際互動之部分，積極爭取我國能見度。

而賽會期間，總共有 134 國家，10,791 名代表

團成員聚集在臺北，是台灣四百年來最大型

賽會，較高雄世運、臺北聽奧兩項國際賽會規

模達三倍；22 項運動賽會於五個縣市，共 79

處競賽及練習場館舉行，不僅售票率高達

87%，為歷屆世大運之最，亦帶動了台灣整體

的經濟發展，刺激全國消費。 

  在財務預算方面，筆者率隊至中央報告補

助及經費運用，與中央或地方相關單位協商，

控管財務預算，使得財務計畫原核定之預算

金額 171.7 億元，在 108 年底世大運結束後仍

剩餘約 23.8 億元；在活化國有化資產方面，

以選手村為例，成為了使國有資產被有效運

用之一環，原先供世大運選手於比賽期間休

憩、練習用之建築場所，在世大運後回復為國

宅，轉為社會住宅以協助內政部推行國家政

策。 

  筆者認為：「2017 台北世大運是台灣人共同

美好記憶」。透過舉辦世大運所汲取之豐富經

驗，將提升台灣在各項大型國際賽會的競爭

力，也期待未來能再度爭取更高層級的國際

賽會，用運動和世界交朋友，讓世界看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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